附件
申报程序

[bookmark: _GoBack]一、单位推荐。各部门（单位）按照本部门（单位）制定的选拔推荐程序，对符合本《细则》标准条件的各类人才择优研究后确定拟推荐人选，经单位（部门）党委（组）会议通过后组织网上申报。
二、个人申报。被推荐人员登录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hrss.jl.gov.cn）或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http://zhrs.hrss.jl.gov.cn/jlzhrs/util/toIndex.do）按要求在网上填报相关材料后，上传电子材料报所在单位审核。
三、单位审核。各推荐单位人事部门对本单位申报人员相关材料（人才类别、学历、职称证书和业绩材料等）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确认，履行公示程序无异议后，报送至主管部门审核。
四、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对用人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后，报同级人社部门复核。
五、人社部门复核。同级人社部门对主管部门的审核结果进行复核，复核无误后，逐级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直部门（单位）直接报省人社厅审核确认。
六、审核确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省直主管部门和下级人社部门的审核结果进行审核确认。
七、组织评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各类人才，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建相应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审通过人员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发文公布并生成电子证书。

                  

 





